附件4
石家庄市新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新华发〔2019〕9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发改局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区发改局是全区经济工作牵头抓总的综合管理部门，上级部门为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国资委、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人防办），主要承担我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协调推进、服务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粮食物资储备、工业信息化、能源管理、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等方面职能。
全局共有行政编制11个，实有行政编制人员11人，机关工勤人员1人，事业编制19个（其中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1个），实有事业编制人员12人（其中自收自支事业编制5人），劳务派遣人员7人。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收入2133.76万元，支出2133.7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785.42万元、公用经费25.85万元、项目支出1282.34万元；与上年度收入4296.52万元对比，减少2162.76万元，降低50.3%，主要原因企业补助资金减少，与上年度支出4296.52万元，减少2162.76万元，降低50.3%，主要原因企业补助资金减少。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我局坚决履行职能职责，绩效明显，有效完成了本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开展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编制工作，围绕推进经济转型提质增效，融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持续优化项目管理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围绕加快绿色发展促改升级，在全面绿色转型上更务实，协调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难点问题。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我局根据区财政局下发的《石家庄市新华区区级部门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石新财〔2020〕15号)、《关于全 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新华发 〔2019〕9号)、《关于开展2025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区财政局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文件和要求，并安排由办公室财务组织牵头，相关股室有关人员组成自评工作小组。其他相关股室分别根据自己的业务范围对要求进行绩效评价的专项项目进行分工。收集整理项目批复文件、专项资金收支明细账等相关资料，落实到部门、人员，并提出明确的时间要求。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绩效自评采取量化评分的形式。每个预算项目都要评出绩效分值，得分以百分制计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由各项指标得分加权汇总形成。为确保自评工作的科学、严谨、公开、透明，安排专人，从项目立项、预算编制、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等关键环节，对照绩效指标及评分标逐条开展自评。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总体绩效目标已按照既定时间、既定质量要求完成，实际完成率100%，质量达标率100%。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区发展和改革局2025年的20项绩效指标，均已按照既定时间、既定质量要求完成，实际完成率100%，质量达标率100%。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我局纳入2025年度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项目20个，已全部执行实施并对所有项目进行自评，绩效评价综合得分99.8分，绩效评价综合等级为优。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绩效自评发现，自评项目的绩效指标总体设定清晰准确、科学合理。但个别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仍存在问题。由于绩效目标管理经验不足，导致预算绩效目标设置和绩效指标编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bookmark: _GoBack]结合部门主要职责和年度工作任务要求，在编制以后年度部门预算时，科学合理确定绩效目标，细化指标、增强导向作用和预期约束。继续逐步完善项目绩效评价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项目绩效管理水平，按照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准确编制年度预算，细化执行举措，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支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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